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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

上 海 市 长 宁 区 应 急 管 理 局
文件

长防汛办〔2025〕1号

关于做好 2025年度长宁区防汛防台人员
避险转移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、镇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上海市应急管

理局关于做好 2025年度全市防汛防台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汛办〔2025〕16号）和《长宁区 2025年防汛防台专项应急

预案》，经区防汛指挥部研究，现就进一步做好 2025年防汛防台

期间人员避险转移安置相关工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5年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准备

1.街镇级：各街镇及所辖居委确定不少于 1处汛期转移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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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（附件 1）；

2.对口疏散学校：经与区教育局会商，确定少科站、现代职

校华阳校区、现代职校 （华阳校区）、现代职校 （番禹校区）、

泸定中学、虹桥机场小学、娄山中学、天一小学、现代职校（安

龙校区）、延安实验初级中学、虹桥中学等十所学校为 2025年街

镇对口疏散学校；

3.建筑工地人员转移安置点位：经与区建管委会商，确定全

区各建筑工地人员预转移安置点位（附件 2）；

4.区级：天山中学、延安中学、鑫达综合楼临时安置点暂定

为临时区级转移安置场所。

二、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启用条件

我区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，根据市级指令，启动应急转移安

置工作：

1.当受到台风影响，发布橙色及以上预警、启动防汛防台Ⅱ

级及以上应急响应行动时；

2.当台风、暴雨、高潮、洪水 4种自然灾害同时发生，且任

意单一灾害发布红色预警或启动防汛防台Ⅰ级应急响应行动时；

3.当预报台风、暴雨、高潮强度大于海塘堤防防御能力，预

判城市将出现大范围、普遍、严重内涝或发生重大险情、灾情时；

4.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采取人员转移措施时。

三、防汛防台应急避难转移安置对象

1.老旧房屋居住人员；

2.建设工地相关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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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易受淹低洼地区居住人员；

4.其他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转移的人员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1.危旧房屋内和易受淹地下空间的人员转移、撤离，由所在

街道镇负责。负责应急避险转移安置工作的责任人由各街道镇确

定，责任落实到人。相关管理运行单位对临时转移安置场所做好

防疫消杀保障工作，后勤保障原则上由属地街镇统筹负责。

2.建设工地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转移、撤离责任人为各建筑

工地项目法人。市管相关行业和区建管中心负责制定建设工地施

工作业人员安全转移、撤离应急预案。区建管委、区应急管理局、

区教育局和属地街镇做好协同配合。施工队伍必须提前和安置点

属地街镇联系，由属地街镇带队与安置点位对接并做好转移安置，

相关部门指导做好对建设工地施工作业人员安全转移、撤离的监

督检查工作，相关管理运行单位对临时转移安置场所做好防疫消

杀保障工作，后勤保障原则上由属地街镇、在建施工队伍等承担。

3.险情解除后，各街镇及人员转移单位根据区防汛办统一指

令，组织转移人员有序返回。场所管理单位按要求实施环境清洁，

迅速恢复原状待命。

五、信息报送及数据统计

1.根据市级工作部署，请各街镇对本级及所辖居委转移安置

场所基础信息进行核对和更新完善，并对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（操

作指南详见附件 3），相关统计、审核、上报等工作于 6月 10日

前全部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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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市级指令和区防汛防台工作预案，区防汛指挥部启动

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行动后，各街镇做好长宁区 2025年防汛防台预

转移安置计划表填报工作（附件 4）；

3.全区应急转移工作指令启动后，各街镇做好转移安置汇总

统计表（附件 5）填报工作。

做好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各项准备工作，是确保本区每年

安全度汛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。各街镇、各相关成员单位要切

实压实工作责任，完善各级基础数据平台，明确落实专人填报；

各街镇和相关单位要加强辖区数据报送的审核把关；区防汛指挥

部各相关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行业指导力度，协助各辖区做好

场所更新准备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（联系人：徐凯丰 联系电话：13611747082；顾祎程 联系

电话：13761287906）

附件：1.长宁区 2025年防汛防台街镇应急避难转移安

置场所汇总统计表

2.2025年长宁区建筑工地防汛防台情况排摸表

3.上海市防汛避险转移安置小程序操作指南

（附街镇登录密码）

4.长宁区 2025年防汛防台预转移安置计划表

5.长宁区 2025年防汛防台转移安置汇总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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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长宁区防汛指挥部

办公室
上海市长宁区应急管理局

2025年 5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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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2025年5月29日印发


